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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区 

土地面积 

合计 727  80 647 

土地复垦率（%） 100 

土地复垦工程量汇总表 

复垦 

单元 

面积 平整量 覆土压实 埋填 

m
2
 m

3
 m

2
 m

3
 

槽探施工 80 16  100 

钻机平台
搭建 

144 28.8   

临时道路 503 100.6   

合计 727 145.4   

工作规划 

 

 

一、编制目的、原则及依据 

实施绿色勘查 

在勘查施工过程中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做好恢复治理工作。对探槽、钻探

工程施工的地段，尽可能避开植被分布地段和高陡切坡区，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优

先选择基岩裸露区，以最小化扰动环境为原则。 

 

(一)编制目的 

通过编制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生产建

设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规范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各企业临时用

地审批程序，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二）编制原则 

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编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依据国

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

，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主要体现以下复垦原则： 

1、源头控制、防复结合原则 

项目区土地复垦工作以施工项目设计为出发点，尽量不占、少占土地，不破坏、少破

坏土地。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破坏土地，按照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积

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 

2、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原则 

依据建设条件，统一规划，合理安排施工工艺及土地复垦工作。土地复垦以所在地区

土地利用规划为导向，从项目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视土地复垦为项目建设和区域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土地复垦与所在地区土地利用规划相协调。项目区土

地复垦、恢复与重建生态环境，是项目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复垦工程中，尽量

采用先进技术，把工程复垦与生态复垦有机地结合，分阶段实施，使复垦后的地形、地貌

与当地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相协调，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使项目建设与土地

复垦工作能够有序、高效的配合进行。 

3、综合效益原则 

项目土地复垦追求的目标就是融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益最优，使土

地复垦寓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之中，谋求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的统一

。 

 

（三）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第 592号令），2011年 3月 5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 11月 7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 月 29日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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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 25 日修订，2011年 3月 1日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 号文） 

（2）《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 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号） 

（4）《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 号文） 

（5）《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 

（6）《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及矿产资源开发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2004年 6 月） 

（7）《全国生态保护“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年 10月 27日） 

3、技术规范、规程 

（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2008） 

（2）《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3）《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 166-2004）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5）《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6）《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1部分：通则》（TD/T 1031.1-2011） 

（7）《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6部分：建设项目》（TD/T1031.6-2011） 

（8）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内财建[2013] 600 号） 

4、土地利用相关规划 

（1）《阿拉善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年-2035年） 

 

二、工程概况及临时用地概况 

本项目位于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巴彦高勒嘎查管辖，项目区权力类型为：集体土

地所有权，权利人为巴彦高勒嘎查牧民集体所有。土地用途为未利用地，土地类型为裸岩

石砾地。本次工作中因地质勘查施工需要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探槽 4条（面积 80m
2
）、钻

机施工平台 4个（面积为 144m
2
），临时便道 6条（面积 503m

2
）。根据三调土地地类占地

类型为裸岩石砾地（1207）。 

探槽 TC0001 原始地貌 探槽 TC0002 原始地貌 












